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本行与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

的独立董事意见

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给予厦门大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

司并购贷款 12亿元，期限 3年，用于支付其收购天津海汇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对价。含本笔授信在内，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及

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授信总额为 49亿元人民币，占本行最近经审计

资本净额比例为 1.34%，占本行最近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1.65%。

根据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

定，该笔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核批准。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中国

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以上

关联事项后，认为：

以上关联交易属公司正常业务，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条款，以

及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，审批程序符

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中国民生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其他制度规定，交易公允，没

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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